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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麗 珍 自 傳 

109 年 6 月 19 日 

  麗珍生於小康家庭，父親為一奉公守法耿直清廉之公務員，母

親原任公職，於子女相繼出生後即辭去工作專心在家相夫教子，家

境雖不富裕但也其樂融融。麗珍與家兄在父母的全心教導與照顧

下，均分別順利完成碩士或博士學位並進入職場。父母親自幼即告

誡我們做人處事必須認真負責無愧於心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一步一

腳印，因此我將之奉為圭臬銘記於心，做任何事均盡心盡力，竭盡

所能不敢稍有懈怠，或許因從小受到父母薰陶及天性使然，麗珍個

性堅忍剛毅，素重視公平正義，處事公正客觀，待人誠摯懇切，此

人格特質奠定日後服務公職良好基礎，也正是監察、審計、司法及

檢調等具有調查、審判暨監督等職權之政府官員所應具備之最重要

元素。 

麗珍民國 70 年大學畢業後，於當年即通過國家高等考試，並分

派至中央銀行服務，嗣因民國 71 年考取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，隨

即辭去工作專心攻讀學位。73 年於研究所畢業後即進入審計機關服

務，服務年資迄今已逾 35 年，自基層審計員做起乃至擔任機關副

首長之長時間歷練，熟稔政府法令規章、組織體系與行政運作，也

因為審計工作主要係負責監督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、考核財務效能

及核定財務責任等，必須對被審核機關之業務與法令深入了解，始

能提出針砭意見及具體改進建議，爰本身對於政府各機關業務，諸

如：財政、經濟、內政、外交、衛福及採購事務等也多有涉獵，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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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會計、審計、預算、決算等涉入更深，且始終秉持敬業樂業態度，

在工作崗位上戮力以赴，清廉自持，不忮不求，任職期間持續進修

不斷充實自我，積極汲取新知，且將審計工作當成志業，希望能貢

獻本身才識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，此外也積極擔任政府或民間團

體之專業委員，期能發揮專長貢獻所學，同時更藉由前開歷練強化

溝通協調能力，增加跨域宏觀視野。 

麗珍於擔任審計部各級主管期間，竭力襄助首長帶領同仁致力

推動審計制度及業務革新，落實策略績效管理，精進審計技術方

法，積極與國際審計接軌，因應審計環境變革與挑戰，善用資訊科

技簡化審計流程，創造審計最大價值。於 104 年督導完成審計法關

鍵條文修正，包括改變歷時已久之原始憑證送審制度，將各機關原

需檢送原始憑證送審之方式，改為檢送相關資訊檔案，並督導開發

各項審核分析系統，用以輔助審核，節省相當人力物力時間。另外，

更將「監督」、「洞察」審計職能，正式納入審計法規範，協助機關

聚焦於未來挑戰，並促進行政機關之透明與確保課責機制之建立；

持續協助政府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及簽發內控聲明書，健全財務秩

序。回應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(INTOSAT)之呼籲，透過審計作

為，敦促政府積極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目標，接軌國際；賡續建構利

害關係人參與審計機制以展現審計影響力與優化課責性，開啟公民

參與審計之歷史新里程碑；督促導入運用資訊科技以改善機關治

理、風險管理及控制，優化審計證據、發現及意見之品質，協助政

府各機關改善其績效評核與風險管控等作業；引進國際審計技術方

法，強化國際審計技術交流，開拓國際視野；督導訂定「政府審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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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規範」有效整合政府審計事務之執行規章，並與政府審計國際

發展趨勢接軌；於 105 年督導完成「中華民國政府審計史記續編」

供審計同仁回顧前瞻，策勵來茲；賡續強化對立法院及監察院之審

計專業服務，以提升監督機關縱向及橫向之合作綜效，促進政府良

善治理，增益人民福祉，展現審計機關之積極正面價值。麗珍自任

公職三十餘年以來，不論扮演何種角色均竭誠盡力不曾稍有懈怠，

一路走來依法行政兢兢業業始終如一，爰獲得歷任長官之信賴、肯

定與拔擢，期間領有二等及三等服務獎章、模範公務人員獎狀，二

等審計專業獎章，也可算是於公務生涯盡心付出所得到之認同。 

 監察制度在我國具有悠久歷史，監察院為憲政機關也是國家

最高監察機關。監察委員除行使彈劾、糾舉違法失職的行政官員

外，並可對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提出糾正案，爰首重公正客觀及

超然獨立，又監察權其中之一審計權依法係由審計機關行使，揆

諸最近 5（104~108）年監察委員提出 6 百餘件之糾正、彈劾案，

其中由審計部依法陳報或提供資料者或經監察院引據審計機關審

核報告之比率達 33%，而審計機關的核心價值之一，正是超然、

獨立。麗珍從事審計工作多年，辦理諸多有關監督機關預算執行、

考核財務效能，稽查不法與不忠於職務之行為等案件，已經養成

超越黨派，公正客觀執行審計工作之行事風格，未來如蒙立法院

支持有機會擔任監察委員，將發揮所學與專長，竭盡所能賡續秉

持超然獨立之態度，就本身在審計機關任職累積之相關經驗，運

用於監察業務之處理，更將恪守分際，超然公正行使職權，確實

擔負起糾彈不法、匡正官箴、保障民權、關心民瘼、紓解民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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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張正義之重責大任，期能達成健全政府廉能政治，提升政府施

政績效及人民對政府之信心，促進國家永續發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